
市科技局 2023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

今年以来，市科技局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市依

法治市办的指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关于法治政府示范市

创建要求，按照《法治淮安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5 年）》、

《淮安市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5 年）》的部署，

不断提高法治建设工作的能力和水平，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

下：

一、法治政府建设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坚持依法决策，规范重大行政决策行为。实行法

律顾问聘请制度，凡局与第三方签订协议或合同，均请局聘

请的法律顾问对协议或合同进行合法性审查，确保协议或合

同的合法合规。2023 年法律顾问共提供修订合同协议等法律

服务事项 6 件，并开展了专题法制讲座。积极开展公职律师

工作，聘任高毅同志为市科技局公职律师，为局重大事项提

供法律意见，日常工作提供法律支撑。坚持政务公开，凡局

制订的政策性文件，均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并开展政策解

读与问题回应。

（二）加强依法行政，扎实开展规范性文件管理。根据

《淮安市科技局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对文件的起草、公

示、审查等环节进行规定，按照要求报送备案报告和制定说

明，确保出台的文件制定主体合法，条款表述合规，出台程



序遵循合法、公正、公开、及时、便民的原则。同时开展涉

企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对已出台的文件进行动态管理，

及时清理过时、失效文件。2023 年出台行政规范性文件 2 件，

单位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 8 件，均按要求进行集中统一公开。

（三）强化学习培训，不断提升执法人员能力提升。组

织在编人员参加行政执法证件持证上岗培训与考试，确保执

法人员依法行政、持证执法，2023 年我局有 2 名行政执法人

员参加执法资格考试。把学法、用法、普法与依法行政，有

机结合起来，制定《领导干部应知应会法律法规清单》，以

党组带头学法用法和干部职工集体学法用法制度为保障，采

用自学、集体学习等方式，组织机关工作人员重点学习与科

技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不断提升行政人员和执法人员

的依法行政、依法执法的能力和水平，今年以来先后组织了

习近平法治思想、党内法律法规和《科技进步法》、《江苏

省发展高新技术条例》等部门法律法规的学习。

（四）落实普法责任，积极开展法律法规宣传。积极落

实“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责任制，以普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科技统计法》等文件为重点，

以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能力提升为目标，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各类科研院所等服务对象的普法宣传。重

点将相关法的解读纳入研发投入统计培训和高企申报培训

中，使相关法律深入人心，提升科技管理人员依法行政能力，

激发科技创新主体活力。积极参加宪法宣传周，民法典宣传

周等主题宣传活动，组织干部职工旁听庭审，举行 12.4 日宪



法日集中宣誓活动，并举办法制教育专题讲座。

二、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

（一）强化履职担当。坚持由党政主要负责人推进法治

建设，局主要领导对法治建设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

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任务亲自处理，切实履行推

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二）加强法治学习。局主要领导带领党组中心组专题

学习讨论《江苏省法治社会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5 年）》、

《法治淮安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5 年）》，学习《民法

典》和相关部门法律法规。

（三）强化民主监督。坚持重大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

化，对涉及全局性的政策制订、人事调整、经费开支等重大

事项，班子均召开会议集体讨论民主决策，同时邀请纪检监

察组到会指导，咨询公职律师法律建议，决策结果达成共识

后形成会议纪要。

三、存在问题

目前，我局的法治建设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

与法治政府建设的要求还有差距。一是依法行政的意识不够

强，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强。二是行政执法

水平有待提高。三是对涉及科技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学习不

还不够透彻。

四、2024 年工作打算

一是坚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以习近平法治



思想为根本遵循，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

部署要求，落实科技领域法治建设工作部署，组织干部职工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采用多种形式，确保法治思

想、法治理念入心入脑。二是扎实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科技

领域“放管服”改革。优化“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事项的

管理和服务，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发展的良好环境，努力释

放科技创新活力与发展潜力。三是认真落实“八五”普法规

划。贯彻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充分运用各类

媒介平台在法治宣传教育实践中的应用，进一步提高普法的

系统性、针对性、及时性。四是进一步开展依法行政工作。

积极开展行政执法检查“双随机、一公开”，落实公平竞争

审查制度，认真开展规范性文件的管理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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